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 

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 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

建各高等学校，教育部考试中心、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，推进师范生免

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，促进师范生就业，教育部研究制定

了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

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教  育  部 

2020 年 9 月 4 日 

 

 

教师函〔2020〕 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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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 

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 

 

国家统一的中小学（含幼儿园，下同）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

革试点实施以来，取得良好效果，对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，严把

教师入口关，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贯彻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

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促进师范生就业，

结合师范教育实际情况，现就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国家

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（以下简称免

试认定改革）制定如下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深化教育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规范师范类专业建设，建立师

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，提升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水平，提

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；引导高水平综合院校举办教师教

育，加大投入，整合资源，提升教师来源质量。同时，完善教师

资格制度，促进师范生就业，推进免试认定改革，让真正乐教、

适教、善教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后备军，努力培养造就党和

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。 

二、改革内容 

（一）明确免试认定范围 

招收教育类研究生、公费师范生的高等学校从 2021 年起，

可参加免试认定改革。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应根据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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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分类对本校教育类研究生、公费师范生开展教育教学能力考

核，考核合格的 2021 届及以后年份毕业生可凭教育教学能力考

核结果，免考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部分或全部科目。 

本方案所指教育类研究生是指教育学学术学位研究生（专业

代码 0401）、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（专业代码 0451）和汉语国

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（专业代码 0453）。 

本方案所指公费师范生是指入学前与培养学校以及教育行

政部门签订《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》，享受国家或地方师范生公

费教育政策的师范生。 

（二）加强师范类专业建设 

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，要加强师范类专业建设，师

范类专业培养方案应符合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要求，把国家中小学

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大纲融入到日常教学、学业考试和相关培训

中。 

（三）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 

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，根据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

准（另行印发），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，考核制度

包含培养过程性考核和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。 

1. 加强培养过程性考核。根据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，

重点考核师范生思想品德情况及师德素养、教师教育课程学业成

绩、累计不少于一学期的教育实习实践完成情况、专业能力及技

能培训情况（含教育部推荐的线上教师教育专题培训免费课程完

成情况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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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统一组织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。实施免试认定改革

的高等学校应根据所开设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、师范生教师职业

能力标准要求、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大纲，参照国家

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科目，确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的任教

学段和任教学科，统一命题，统一对本校教育类研究生、公费师

范生开展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，合理控制考核合格率。师范

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命题组应包含校内外教师教育专家、一线中

小学教师和校长等。 

3. 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机制。实施免试认定改

革的高等学校，成立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领导小组，科学制定本校

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办法。 

（四）分类确定任教学段和任教学科 

1. 对以幼儿园、小学教师为培养目标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

师范生（附件 1），参加学校自行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。考

核合格的，根据学校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的科目，申请认定

相应的幼儿园、小学教师资格。 

2. 对以初级中学学科教师、高级中学学科教师、中职文化课

学科教师、中职专业课教师为培养目标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

范生（附件 2），参加学校自行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。考核

合格的，根据学校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的科目和培养目标，

申请认定相应任教学科的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

师资格。 

3. 对以初级中学教师、高级中学教师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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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目标但所学专业没有明确教学学科和教学专业的教育类研

究生和公费师范生（附件 2），应在学校自行组织的教育教学能

力考核中加试“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”笔试。其中，国家中小学教

师资格考试中已开考的科目，应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

试“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”；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未统一开

考的，由学校在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中统一命题组织实施。

学校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合格的，申请认定与“学科知识与教学能

力”一致的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。 

（五）颁发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 

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要严把人才培养质量关，对教

育教学能力考核合格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，由校长签发

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，并加盖学校公章。《师范生教师职

业能力证书》有效期 3 年，内容包含思想品德及师德情况、任教

学段和任教科目、有效期起止时间等，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样式。 

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是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

免试认定教师资格的依据，免试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和任教学科

应与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上的任教学段和任教学科相同。

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在同一高等学校、同一学历层次学习

期间，仅可获取一本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。《师范生教

师职业能力证书》在有效期内只可使用一次，如申请认定其他学

段和学科教师资格，不予免试，须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。 

（六）优化免试认定教师资格程序 

取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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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生，凭身份证明、学历证书、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、

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、体检合格证明等材料申请认定相应的

教师资格，认定程序不变。可以电子核查的无须提供纸质原件。 

根据自愿原则，教育类研究生、公费师范生也可自行参加国

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，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大投入，加强监管 

各有关高校要加大投入，整合资源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师范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，建设师范生

教学状态数据库，强化师范生培养过程和结果质量监测，确保师

范生培养质量。指导高等学校严格按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

标准、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教育教学能

力考核工作，做好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发放和免试认定

工作。 

（二）严格执法，严肃追责 

对随意扩大免试认定范围，为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或不按规定

颁发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的，或在免试认定改革工作中

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责任，

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三）及时上报，做好认定 

各有关高校要按照属地原则归口管理，将师范生教育教学能

力考核办法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；在高等教育学籍学

历信息管理平台，及时准确维护教育类研究生专业信息、标记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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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维护公费师范生信息；及时将获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

书》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信息上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。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审核汇总信息，上报教育部教师资格

认定指导中心（具体报送方式另行通知），并做好教师资格认定

工作，已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要及时通知有关部门。 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和责任人，成立

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（附件 3），统计本省内须

参加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高等学校名单（附件 4 和

5），并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

（jsglc@moe.edu.cn）。 

 

附件：1. 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幼儿园、小学教师资格对

应任教学科（试行） 

2. 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、中

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对应任教学科（试行） 

3.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

资格改革工作组名单 

4. 实施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

高等学校名单 

5. 实施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高

等学校名单 

 

 

mailto: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和责任人，成立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（附件3），统计本省内须参加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名单（附件4），以上材料请于2020年11月31日前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（jsglc@moe.edu.cn）。
mailto: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和责任人，成立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（附件3），统计本省内须参加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名单（附件4），以上材料请于2020年11月31日前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（jsglc@moe.edu.cn）。
mailto: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和责任人，成立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（附件3），统计本省内须参加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名单（附件4），以上材料请于2020年11月31日前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（jsglc@moe.edu.cn）。
mailto: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和责任人，成立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（附件3），统计本省内须参加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名单（附件4），以上材料请于2020年11月31日前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（jsglc@moe.edu.cn）。
mailto: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和责任人，成立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（附件3），统计本省内须参加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名单（附件4），以上材料请于2020年11月31日前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（jsglc@moe.edu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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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学生司、研究生司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 月 4日印发 


